关于印发《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培训体系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信息产业部人事司“关于印发《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训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信息产业部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制订了《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培训体系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信息产业部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联系。
附件：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培训体系管理办法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培训体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信息产业部人事司《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实施意见》，保障“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 （以下简称培养工程）顺利开展，特制订此管理办法。
第二条 培训体系将参照国际培训质量管理标准，结合我国信息行业教育培训的实际情况，整合先进的信息技术教育培训资源，通过在全国范围构建完善高效的培训和服务体系，大量培养实用型、高技能的各级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第二章 机构管理
第三条 信息产业部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全国中心）负责培养工程的组织落实和日常管理工作。全国中心通过在各地设立的授权“信息技术人才培训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及“信息技术人才培训基地（站）”（以下简称培训基地（站））开展相关教育培训工作。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训体系由全国中心、各地管理中心、培训基地（站）组成。
第四条 管理中心是全国中心在各地的代理机构，任务是受全国中心的委托，协调和组织当地培训基地（站）的教育培训工作，积极推动培养工程在该地区的贯彻落实。
第五条 培训基地（站）是由全国中心授权实施培养工程的教育培训单位，任务是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提供统一的课程培训和考试认证服务，在全国中心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工作。
第六条 全国中心对申请设立管理中心或培训基地（站）的单位或机构进行考察和评估，向符合条件的单位或机构颁发正式授权证书，并在网站公布。获得全国中心正式授权的管理中心和培训基地（站）方可开展培养工程的培训工作。
第七条 管理中心和培训基地（站）实行年审制，全国中心将每年对其进行评估、审验、注册。
 
第三章 培训基地（站）申办条件和职责
第八条 申请设立培训基地（站）的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备教育培训资格的独立法人单位；
（二）具有三名以上专职授课教师，授课教师必须获得全国中心师资认证；
（三）具备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通信条件。
（四）教学环境及设备要求：
1、培训基地至少拥有两间可容纳50人的多媒体教室；拥有80台以上主流配置的计算机。
2、培训站至少拥有一间可容纳50人的多媒体教室；拥有40台以上主流配置的计算机。 
3、拥有服务器，已建立局域网环境，具备Internet接入条件。
4、教室配备白板、投影仪等相应教学设备。
第九条 培训基地（站）职责
（一）遵守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办学；
（二）遵守全国中心的规章制度，接受全国中心的统一管理；
（三）不以培训基地（站）的名义，从事任何与培养工程无关的经营性活动；
（四）按统一的规范实施培养工程的对外宣传,如需在当地进行广告宣传时，样稿须经全国中心审核；
（五）按照全国中心制订的课程培训标准实施教学工作；使用指定的标准培训教材进行培训；每年需完成规定培训考核任务；
（六）选派教师参加全国中心组织的师资培训；对每门课程建立完善的教学计划；做好教师的业务考核工作；
（七）组织培训考核业务，严格执行考核管理制度；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的数据和资料的采集、管理、上报和建档工作；
（八）积极参与全国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广泛开展教学研讨和经验交流；
 
第四章 管理中心的条件和职责
第十条 申请设立管理中心的单位或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与当地政府相关机构进行协调、沟通的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二）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办公设施；
（三）稳定的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管理中心职责：
（一）受全国中心委托对培训基地（站）进行培养工程相关业务的指导和监督。
（二）充分发挥与当地政府相关机构的协调能力，扩大当地的宣传，推动培养工程的开展。
（三） 组织协调当地各培训基地（站）业务研讨、经验交流、开展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第五章 全国中心职责
第十二条 全国中心职责：
（一）负责培养工程全国培训体系建设，制订全国统一的培训方案和培训考核标准。 
（二）制订培训质量管理制度，保障培训体系的培训质量。
（三）组织全国性的宣传推广、媒体合作；共建网站，进行网上宣传；积极开展各项政府推动活动。
（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组织教学方法、技巧和教学经验交流研讨活动。
（五） 建立专家队伍，开发教育产品，向各培训基地（站）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支持。
（六） 制订培训考核标准，组织各培训基地（站）开展全国统一的培训考核认证服务。
（七） 对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全国信息技术人才培训证书”；建立全国信息技术人才数据库。
 
第六章 奖罚原则
第十三条 全国中心将每年对管理中心、培训基地（站）执行管理办法和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评估，对成绩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十四条 管理中心和培训基地（站）在培养工程的培训、考核过程中必须坚持严谨、公开、公正的原则。对受到投诉、举报的管理中心和培训基地（站），全国中心将及时查证和处理，对情节严重的将限期整顿，直至撤消其管理中心和培训基地（站）资格。
 
第七章 公告制度
第十五条 全国中心对年度审核结果实行公告制度，并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全国中心建立工作网站www.ceiaec.org，社会各界可通过登录网站和拨打电话查询培养工程的有关文件、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及各管理中心和培训基地（站）的情况。
 
第八章 其它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信息产业部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实施。
 
 
信息产业部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